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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33001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1號14、

15樓

承辦人：王妟伃

電話：03-3322101#7451

電子信箱：health888999@ms.tyc.edu.tw

受文者：桃園市大溪區福安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0年11月10日

發文字號：桃教體字第1100104690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說明四 (376735100E_1100104690_ATTACH1.docx)

主旨：有關本市慈文國中辦理111年度校園菸檳危害防制教育

「網紅就是你」短片競賽一案，請貴校鼓勵師生踴躍報名

參加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目的：透過校園菸檳危害防制教育「網紅就是你」，使學

生自主倡議無菸拒檳知識、態度，推廣至校園進而內化成

為拒菸檳的行為與生活技能。

二、參加學生：本市所屬國小、國中、高中職，依創作者分國

小、國中、高中職共3組，每支短片創作團隊以10人為限，

需為同一學校學生。

三、獎勵方式：分國小組、國中組、高中職組三組。各組取3

名，分別為特優1名，優等1名，佳作1名。

(一)特優（各組1名，共計3名）：禮券5,000元及教育局個人

獎狀，指導老師嘉獎2次。

(二)優等（各組1名，共計3名）：禮券4,000元及教育局個人

獎狀，指導老師嘉獎1次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7

1100006802

■■■■■■教導處 ■■■■■■■110/11/10 12:48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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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佳作（各組3名，共計3名）：禮券3,000元及教育局個人

獎狀，指導老師獎狀1紙。

四、報名方式詳如附件。

五、本案倘有疑問者，請洽慈文國中衛生組張組長，電話：03-

3269340分機324。

正本：本市公私立各國中小、本市各公立高中職、本市各私立高中職

副本：

27


